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管防字〔2013〕43 号                    

第一条 为了规范本单位重大行政决策听证行为，建立健

全公众参与重大行政决策的程序，提高行政决策的民主化、

科学化水平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法律、法规、规章规定应当听证以及涉及重大公

共利益和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行政决策事项，应当依照本办

法组织听证。 

第三条 重大决策事项需要听证的,按照下列要求进行:  

（一)根据听证事项的性质、复杂程度及影响范围，合理

确定各方面利益代表参加听证，并将听证代表名单向社会公

布;  

(二)除涉及国家秘密、商业秘密和个人隐私的外，听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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应当公开举行; 

(三)听证会公开举行，并提前 10日公布听证会的时间、

地点和内容;  

(四)参加听证会的公民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决策事项

有权提问和发表意见;  

(五)听证会应当制作笔录，如实记录发言人的主要观点

和理由。听证笔录应当作为决策的参考依据；  

(六)对所征集的意见应当进行归类整理，提出采纳或者

不采纳的意见并说明理由，以适当形式向社会公布。 

法律、法规对听证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 

第四条 对应当听证而未听证的，依照有关规定给予责任

人处罚。 

第五条 重大决策结果，除依法保密的以外，应当及时向

社会公布。 

第六条  本制度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
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二 O 一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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